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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2023年部门预算——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区、市及县委、政府有关在城市管 理领域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研究拟定具体实施方案。

2、研究、制定全县城市管理工作制度和工作部署，组 织领导城市管理工作，组织城市管理专项整治和重大活动。

3、负责全县城市市容管理，研究制定并组织实施城市 容貌管理标准；负责沿街建筑物、构筑物容貌整洁、美化； 承办户外广告设置审批管理的具体工作。

4、负责市容环境综合治理，对违章、过期临时建、构  筑物进行查处；拟定占道经营摊点、摊区规划，并监督实施； 会同有关部门对临时占道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场 (点) 进 行规划定点工作。

5、负责全县城市管理队伍政治思想、法律知识、专业 能力培训、工作考核以及人员轮岗交流工作。

6、协调与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建立健 全信息共享、相互监督的工作制度。

7、承办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对本部门（单位）及所属预算单位构成进行详细说明。如：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盐池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属于一级单位预算。编制人数25人，在职人数 25人，内设办公室、 规划中队、市容中队一中队、市容中队二中队、督察中队、 法制室、财务室、环保中队五个室 (队)。

盐池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2023年部门预算——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盐池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2023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的总体说明

 盐池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2023年财政拨款收入预算1637.54万元，其中：本年收入1637.54万元，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637.54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00万元；上年结转结余0.00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1637.54万元，包括：按政府收支分类功能科目逐项说明。如，一般公共服务支出0.0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7.02万元、住房保障支出46.95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5.2万元、节能环保支出1100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408.37万元。
二、关于盐池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说明

（一）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盐池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431.68万元，其中：本年收入安排支出431.68万元，上年结转资金安排支出0.00万元。比2022年执行数（决算数）增加3.29万元，增长0.08%。

人员经费400.22万元，主要包括：按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分项说明。如，基本工资98.48万元、津贴补贴108.7万元、奖金16.25万元、职业年金缴费 17.62万元、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缴费 15.35万元、公务员医疗 补助缴费 8.72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1.15万元、社会保障缴费35.25万元、伙食补助费0.00万元、绩效工资58.43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0.00万元、离休费0.00万元、退休费3.75万元、抚恤金0.00万元、生活补助0.3万元、医疗费2.5万元、医疗费补助1.53万元、助学金0.00万元、奖励金0.00万元、住房公积金31.87万元、提租补贴0.00万元、购房补贴0.00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0.32万元；

公用经费31.46万元，主要包括：按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分项说明。如，办公费8.00万元、印刷费0.00万元、咨询费0.00万元、手续费0.00万元、水费0.00万元、电费0.00万元、邮电费2.00万元、取暖费0.00万元、物业管理费0.00万元、差旅费3.00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00万元、维修（护）费0.00万元、租赁费0.00万元、会议费0.00万元、培训费0.00万元、公务接待费0.00万元、专用材料费0.00万元、劳务费0.00万元、委托业务费0.00万元、工会经费2.09万元、福利费0.0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9.00万元、其他交通费0.00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7.32万元、办公设备购置0.00万元、专用设备购置0.00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05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说明

盐池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1205.86万元，其中：本年收入安排支出1205.86万元，上年结转结余资金安排支出0.00万元。包括：按政府收支科目类、款、项，用途分项说明。如，一般公共服务（类）财政事务（款）行政运行（项）2023年预算1205.86万元，比2022年执行数（决算数）减少1160.53万元，下降96.24%。主要用于农村环境保护项目费用减少。

必须按功能分类项级科目逐项说明。

1、2110402：农村环境保护1100.00 万元，主要用于巩固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成果，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2、2120104：城管执法 105.86万元，主要用于支付盐池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日常运行经费和抑尘车辆燃油、消杀等费用；主要目标是有效提升市容环境和农村人居环境，着力解决当前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面临的问题，进一步提升环城市管理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平，为市民营造一个“整洁、有序、优美”的人居环境，高质量完成我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各项工作
三、关于盐池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盐池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2023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为9.0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0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0.0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9.00万元，公务接待费0.00万元。

2023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比2022年增加0.0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增加0.00万元，主要原因无出国人员；公务用车购置费增加0.00万元，主要原因公车购置需求；公务用车运行费增加0.00万元，主要原因2023年与 2022年预算数一致；公务接待费增加0.00万元，主要原因无公务接待费。
四、关于盐池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情况说明

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单位：盐池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2023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
有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单位：
（一）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盐池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0.00万元，其中：本年收入安排支出0.00 万元，上年结转资金安排支出0.00万元。比2022年执行数（决算数）增加0.00万元，增长0%。

人员经费0.00万元，主要包括：按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分项说明。如，基本工资0.00万元、津贴补贴0.00万元、奖金0.00万元、社会保障缴费0.00万元、伙食补助费0.00万元、绩效工资0.00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0.00万元、离休费0.00万元、退休费0.00万元、抚恤金0.00万元、生活补助0.00万元、医疗费0.00万元、助学金0.00万元、奖励金0.00万元、住房公积金0.00万元、提租补贴0.00万元、购房补贴0.00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0.00万元；

公用经费0.00万元，主要包括：按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分项说明。如，办公费0.00万元、印刷费0.00万元、咨询费0.00万元、手续费0.00万元、水费0.00万元、电费0.00万元、邮电费0.00万元、取暖费0.00万元、物业管理费0.00万元、差旅费0.00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00万元、维修（护）费0.00万元、租赁费0.00万元、会议费0.00万元、培训费0.00万元、公务接待费0.00万元、专用材料费0.00万元、劳务费0.00万元、委托业务费0.00万元、工会经费0.00万元、福利费0.0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00万元、其他交通费0.00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0.00万元、办公设备购置0.00万元、专用设备购置0.00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说明

盐池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0.0万元，其中：本年收入安排支出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资金安排支出0.00万元。包括：按政府收支科目类、款、项，用途分项说明。如，一般公共服务（类）财政事务（款）行政运行（项）2023年预算0.00万元，比2022年执行数（决算数）增加0.00万元，增长0%。主要用于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

五、关于盐池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2023年收支预算情况的总体说明

盐池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2023年收入总预算 1637.54万元，其中：本年收入1637.54万元，上年结转结余0.00万元；支出总预算 1637.54万元，其中：本年支出1637.54万元，年末结转结余 0.00万元。

本年收入包括：财政拨款预算收入1637.54万元，占100%；事业预算收入0.00万元，占0%；上级补助预算收入    0.00万元，占0%；附属单位上缴预算收入0.00万元，占0%；经营预算收入0.00万元，占0%；债务预算收入0.00万元，占0%；非同级财政拨款预算收入0.00万元，占0%；投资预算收益0.00万元，占0%；其他预算收入0.00万元，占0%。

本年支出包括：行政支出0.00万元，占0%；事业支出1637.54万元，占100%；经营支出0.00万元，占0%；上缴上级支出0.00万元，占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00万元，占0%；投资支出0.00万元，占0%；债务还本支出0.00万元，占0%；其他支出0.00万元，占0%。

六、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3年，盐池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本级及所属0等   个行政单位和0个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0.00万元，比2022年预算增加0.00万元，增长0%。主要原因是：无行政单位和无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支出。

盐池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为所属单位名称。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3年，盐池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政府采购预算 0.00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2.0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0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00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盐池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占用使用国有资产总体情况为房屋0.00平方米，价值0.00万元；土地0.00平方米，价值 0.00万元；车辆4辆，价值42.3万元；办公家具价值86.83万元；其他资产价值330.51万元。国有资产分布情况为：
本级部门房屋0.00平方米，价值0.00万元；土地0.00平方米，价值0.00万元；车辆0辆，价值0.00万元；办公家具价值0.00万元；其他资产价值0.00万元。

所属单位房屋0.00平方米，价值0.00万元；土地0.00平方米，价值 0.00万元；车辆 0辆，价值0.00万元；办公家具价值0.00万元；其他资产价值0.00万元。

（四）预算绩效情况

2023年盐池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重点项目绩效评价

1、农村环境卫生保洁服务费
农村环境卫生保洁服务费主要用于对第三方服务企业经费的支付，主要目标是完成农村地区生活垃圾清扫保洁、收集、清运、处置工作以及10座垃圾填埋场垃圾处理和乡镇外包公厕运维工作，实施环卫保洁作业市场化运作，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创新管理机制，完善考核办法，建立优质高效、运转协调、管理规范、保障有力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服务体系，实现环卫作业任务的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使盐池县各乡镇的人居环境建设进入新台阶。

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任务，道路、巷道、广场、路边台面树坑、绿化带、乡村结合部务堆积物、无砖瓦土石等定时对垃圾桶、垃圾箱、果皮垃圾进行清理消杀、垃圾无溢出等日产日清，车走地净、直收直运、便池、干净无垃圾。每天清运生活垃圾不低于160吨、农村地区环卫市场化服务全覆盖，管理人员及保洁人员960名。
2、城管执法
主要支付盐池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日常运行经费和抑尘车辆燃油、消杀等费用。主要目标是有效提升市容环境和农村人居环境，着力解决当前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面临的问题，进一步提升环城市管理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平，为市民营造一个“整洁、有序、优美”的人居环境，高质量完成我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各项工作。

为了有力、有效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各项工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进一步落实“门前六包”责任制，加强对城市“牛皮癣”和乱张乱贴，乱涂乱画、乱散发广告等现象的清理力度；负责管理好责任地段行道树、花池、绿地，不准在行道树枝上乱钉、乱挂、乱拉和践踏草地，建筑物和公共设施上无任何张贴刻划、涂写的现象。加大对施工场地、道路、裸露土地扬尘，工程车辆、散煤售卖等管理。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清理建成区内建筑垃圾。并按照相关规定对城市规划区内临时占用道路兴建各种建筑物、构筑物、基建施工、堆物堆料、停放车辆、搭建棚亭、摆设摊点、设置广告标志或其他临时占道的单位和个人收取城市占道费。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无
盐池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2023年部门预算——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部门用一般预算收入安排的预算。
二、  基本支出：是指预算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完成 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 费。
三、项目支出：指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 在基本的预算支出以外，财政预算专款安排的支出。
四、   “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